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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虹桥街道雨污混接管网改造工

程代建管理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42503390820254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长宁区住宅建设管理中心

地址：剑河路 97号

邮政编码：

电话：18618260582

传真：

联系人：李雯漪

乙方：上海亚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江场西路 395号 126室

邮政编号：

电话：13641633321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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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谢鸿飞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场支行

账号：31001529000050000012

长宁区政府投资项目委托代建管理合同

委托人：上海市长宁区住宅建设管理中心

代建人：

根据《长宁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和《长宁区政府投资项目代理建设管

理办法》，为保证政府投资代建制项目的顺利实施，充分发挥政府投资效益，严

格控制项目投资，经委托人、代建人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长宁区虹桥街道雨污混接管网改造工程代建管理

项目总投资：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

管理内容和范围：项目前期报批管理、设计优化管理、招标合约管理、施工

现场管理、投资资金管理和财务管理，以及建设期内委托人委托代建人履行的其

他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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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建制项目管理目标

投资控制目标：经核定的投资概算。

工程质量标准：按国家和本市标准和规范一次验收合格。

建设周期：按项目实际情况为准；

项目建设期重要时间节点：

1.初设报审：

2.施工许可：

3.主体验收：

4.竣工备案：

5.项目移交：

三、合同条款

第一条 合同各方的权利及义务

1.1委托人权利及义务

1.1.1 组织编报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等，以及向发改、

规划土地、环保、建设管理等部门申请报批相关手续；

1.1.2 负责项目地块的土地房屋征收工作，并确保项目地块的土地权属清

晰；

1.1.3 负责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主要设备、材料的招标工作；

1.1.4 负责项目资金的筹措、落实，并按工程建设计划及时向区发展改革委

和区财政局分别提出年度投资计划申请和年度财政预算申请；

1.1.5 监督代建单位资金使用，与代建单位共同负责投资控制；

1.1.6《长宁区政府投资项目代理建设管理办法》等规定要求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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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授权 负责本项目的联络工作。

1.2代建人权利及义务

1.2.1 办理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报批手续；

1.2.2 办理规划、用地、施工、环保、消防、人防、绿化、交通及市政接用

等相关前期报批手续；

1.2.3 办理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主要设备、材料的招标手续；

1.2.4 代建单位与项目单位共同作为合同主体，参与签订各类合同，以及履

行合同的全过程管理；

1.2.5 负责施工中出现的工程设计变更和概算调整（如有）的报批手续；

1.2.6 监督施工过程中的安全、质量和进度管理，与项目（法人）单位共同

负责投资控制；

1.2.7 组织工程中间验收和竣工验收；

1.2.8 协助办理竣工备案手续、并向委托人移交档案；

1.2.9 负责工程保修期内的管理工作；

1.2.10“长发改规”【2023】5 号《长宁区政府投资项目代理建设管理办法》

等规定要求的权利义务；

1.2.11 对项目情况及资料负有保密义务，除为了本合同的履行及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和备案以外，不得向第三方披露。

1.2.12 本项目代建管理团队人员名单如下：

项目负责人

工程经济、技术管理人 和

财务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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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代建期限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到完成本合同各条款规定，并完成项目竣工结算批复

及项目移交为止。

第三条 代建管理费

3.1 代建管理费的金额

本项目的代建管理费按照《长宁区政府投资项目代理建设管理办法》，金额

暂定为： 万元，实际按照批准的概算为准，在本项目代建费（或项目

建设管理费）中列支。

3.2 代建管理费的支付方式

本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支付代建管理费暂定额的 30%，施工进度产值完成 50%

后支付至代建管理费暂定额的 50%，至本项目竣工验收支付至代建管理费暂定额

的 70%，本代建制项目结合考核结果支付至 85%，项目竣工决算批复后支付余款。

代建管理费最终结算金额以竣工结算复审完成后的项目建设总投资为计算

基数，按《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财建［2016］504 号）规定的收

费标准按实结算，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

3.3 终止项目的代建管理费计取

代建制项目因审批程序未完成而终止实施的，由相关部门按照代建人前期工

作量商议计取代建管理费。原则上项目完成工可批复，按代建管理费的 15%（金

额不超过 30 万元）计取；完成初步设计或工可（初步设计深度）批复，按代建

管理费的 30%（金额不超过 60 万元）计取。

第四条 建设资金的申请、拨付和管理

4.1 本项目建设资金的申请、拨付方式和程序按照长宁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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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执行。

4.2 代建人应配合委托人建立健全财务内控制度，按代建制项目设置基建账

户，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核算，定期与委托人对账，并向区财政局报送报表

和资料。

4.3 本合同签订 15 日内，委托人负责将项目代建前发生的工程前期费用整

理形成书面材料，经区财政局审核后，移交代建人统一管理，并列入项目成本。

第五条 监管措施

5.1 代建人未能完全履行《项目委托代建管理合同》，未经相关程序批准同

意，擅自变更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致使工期延长、投资增

加或工程质量不合格的，所造成的损失或投资增加额从项目代建管理费中相应扣

减。

5.2 代建人应当严格依法进行招标工作，依法应当公开招标而未经批准擅自

不公开招标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进行处罚。代建人在代建工作中与委托

人、使用单位或勘察、施工、监理、设备材料供应单位串通、弄虚作假谋取不正

当利益或降低工程质量等损害国家利益的，依法追究代建人和其他责任人的责

任。由此造成的损失一律由代建人赔偿。

5.3 代建人应积极配合考核工作小组（区建管委、区发改委、区财政局等）

按照《长宁区政府投资项目代理建设管理办法》开展年度考核工作。

5.4 代建人承诺严格执行“长发改规”【2023】5 号”《长宁区政府投资项目代

理建设管理办法》和本合同，如违反信用承诺，相关部门将失信行为归集到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

第六条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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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当事人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各项条款。如发生违约，违约方应

当向另一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6.2 当事人双方均不得无故单方面解除合同，否则违约方影响守约方承担赔

偿责任。

6.3 代建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代建业务。

6.4 因一方违约使协议无法履行，相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违约

方应赔偿相对方的全部损失，包括相对方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6.5 本合同规定的所有违约索赔金额均应在损失赔偿核定后 30 日内支付完

毕。

6.6 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以及因项目审批或政策变更

原因导致项目终止或变更，不构成双方违约责任。不可抗力包括因战争、动乱、

空中飞行物体坠落或非合同三方责任造成的爆炸、火灾，一定级别的风、雨、雪、

洪、震等自然灾害。

第七条 其他

7.1 本合同于 年 月 日在长宁区签署，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7.2 本合同自工程竣工验收，完成移交手续并延伸到国家规定质保期满, 且

经委托人审核通过竣工决算审计和竣工决算审批，和代建管理费款项结清之日起

终止。

7.3 本合同修改需经当事人双方同意, 未经同意, 任何一方不得擅自修改

或撤销本合同条款。

7.4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

协议及附件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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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本合同如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如未达成一致，提交仲裁

委员会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7.6 本合同一式 肆份，由委托人、代建人各执 贰份。合同报区建设管理委、区

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备案。

本合同价格为 1895200元整（壹佰捌拾玖万伍仟贰佰元整）。

本服务的服务期限：。

分期付款

（本页无正文，为签署页）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屠越栋（男）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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